
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用印作業流程圖 
製表日期:98 年 10 月 22 日 

(一) 合約、聘書、證書、獎狀、證明書、證明文件用印申請流程 

      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長核定 

填寫用「印申請單」 

 用印人簽章 

各單位系所或二級主管簽章 

    奉核後 

  送文書組用印 

各院或一級單位主管簽章 

用印申請單留文書組存

查

 結 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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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 已決行之公文（或簽呈）用印流程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

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

 

 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 退件 

           影印該簽呈 
與申請用印之文件一併送文書組 

該影印簽呈留文書組存查 

否 

公文或簽呈 

  已決行之公文（或簽呈）內容 

 務必有「惠請文書組用印」字樣 

  結 束 

 用印 

是



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用印作業流程圖 
製表日期:98 年 10 月 22 日 

 

(三) 各單位發文用印流程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至文書組 

     已批核之公文 

 用印 

    原文繕發並歸檔 

  結 束 


